附件三：竞赛开庭程序与时间分配 
竞赛开庭程序与时间分配
【说明】本开庭程序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设计，结合竞赛需要适当调整。程序设计旨在减少表演性，突出模拟法庭竞赛的对抗性和专业性，并且在控辩双方时间和机会上保持平衡，以保证竞赛的有序、专业和公平。竞赛共 100 分钟左右，标题的括号内数字为分钟数，有若干分钟机动时间，请审判长原则上根据本规则组织庭审，评委点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5 分钟（决赛的点评时间可以适当延长）。
1 开庭准备（2）
1.1 公诉人、辩护人入席，书记员入席。
1.2 书记员宣布法庭纪律、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，询问双方是否回避，然后宣布全体起立。
1.3 书记员请审判长、审判员入席，审判长宣布入座，全体入座。
1.4 书记员向审判长报告庭审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庭。
1.5 审判长敲法槌，宣布开庭。
2 身份核对、告知权利（2）
2.1 审判长提被告人到庭，法警押被告人到庭。
2.2 审判长核对被告人身份与相关情况。
2.3 审判长告知被告人相关诉讼权利和义务。
3 法庭调查（48）
3.1 起诉与答辩（6）
3.1.1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（3）。
3.1.2 审判长询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，被告人、辩护人答辩（3）。
3.2 讯问与询问被告人。公诉人和辩护人依次向被告人发问，一方认为发问不当，可以向法庭提出程序性反对，审判长应判断并制止不当提问与发言。后续程序对此问题处理相同。双方讯问、询问被告人和证人的时间与举证质证环节的时间予以合并，控辩双方在此环节，分别共有 21（举证质证 19、总结 2）分钟的时间。被告人回答问题的时间计入辩方，控方申请出庭的证人、被害人或鉴定人回答问题的时间计入控方。
3.3 举证与质证（38，每一方举证和质证总时间累计不超过 19 分钟）
3.3.1 安排。优先采取分组方式举证质证，原则上不必一证一质；不得重复举证；庭审中一方时间用完，另一方可以继续发表举证质证意见。
3.3.2 控方举证，辩方质证。
3.3.2.1 控方说明有几组证据，然后举出一组证据，说明证据编号，名称，证据来源，证据核心信息以及证明对象。
3.3.2.2 辩方质证。辩方针对该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。
3.3.2.3 交叉回应：控方可以针对质证意见进行反驳，双方交叉发表回应意见。审判人员可以向任何一方发问，后续程序亦然。
3.3.2.4 证人出庭。如果在本组证据中有证人出庭，则进行下列程序：
3.3.2.4.1 公诉人向审判长申请证人出席；
3.3.2.4.2 审判长宣布证人入庭，法警将证人带入庭；
3.3.2.4.3 审判长向证人说明作证的义务和责任；
3.3.2.4.4 公诉人向证人提问；
3.3.2.4.5 被告人和辩护人向证人提问并提出己方对证人证言的意见；
3.3.2.4.6 交叉回应。
3.3.2.5 鉴定人出庭。如果在本组证据中，公诉方申请鉴定人出庭，则进行下列程序：
3.3.2.5.1 公诉方向审判长申请鉴定人出席；
3.3.2.5.2 审判长宣布鉴定人入庭，法警带鉴定人入庭；
3.3.2.5.3 审判长要求鉴定人说明鉴定意见；
3.3.2.5.4 公诉人向鉴定人提问；
3.3.2.5.5 被告人和辩护人提问并提出己方对鉴定的意见；
3.3.2.5.6 交叉回应。
3.3.2.6 继续或结束：审判长询问是否举证结束，若没有，则按照上述方法继续分组举证与质证。
3.3.3 辩方举证，控方质证。本环节程序要求与上一环节相同。
3.3.4 双方就举证与质证总结（双方各 2 分钟）。
3.4 法庭调查结束。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，进入法庭辩论程序。
4 法庭辩论（36）
4.1 公诉意见（3）。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概要。
4.2 辩护词（3）。被告人自行辩护（被告人也可以选择由辩护人发表意见）、辩护人发表辩护词概要。
4.3 归纳辩论焦点（2）。审判长归纳需要辩论的焦点问题，询问双方意见后确定。
4.4 分焦点辩论（24；双方各有 12 分钟，累积计时）
4.4.1 审判长提出需要辩论的焦点问题；
4.4.2 公诉人针对该焦点发表首轮辩论意见；
4.4.3 辩护人针对该焦点发表首轮辩论意见；
4.4.4 交叉辩论。围绕该焦点双方进行交叉辩论；
4.4.5 审判长提出下一个焦点问题安排辩论，直到所有问题辩论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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